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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叙级制度的利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递交其关于联合检査组题为"职位叙级制度的利弊"的报告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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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评论 

概述 

1. 秘书长认为这项报告满足了下述目标:提出一项全面的参考文件，其中载有 

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中职位叙级制度的背景、发展和执行情况的宝贵资料，同时强 

调了这一概念的利弊，并就其实施的可能改善办法提出了建议。特别有用的是对联 

合国秘书处和十二个专门机构内职位叙级制度的全盘审査。 

2. 职位叙级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确定一个组织内各种职务的相对价值，以 

确保同等价值的职务叙级相同，并可在报剩方面与外部市场的类似职位竟争。报告 

确认，受调査的各组织大都接受，职位叙级制度作为确保公平叙级和报酬措施的一个 

工具，不但有其功能，而且有用。但职位叙级制度更广泛的目标，如作为方案和人力 

资源规划的一个工具，其用途则有待开发利用，并应并入各组织的全盘管理方案中。 

3. 报告中査明的主要问题为职业发展计划的缺乏，由于这个原故，职务叙级被 

广泛视为升级的唯一途径，在财政紧缩时期尤其如此。职位改叙往往被当作升级的 

代替办法，这是由于叙级人员受到提升职位的沉重压力造成的,而引入因人而异的升 

级制度则往往造成同职不同酬一类问题。 

4. 秘书长欢迎报告所提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旨在改进职位叙级制度的透明 

性和效率。秘书长并指出，这些建议与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职务分类小组委员会所 

提并经协商委员会1992年3月上届会议核可的各项建议(ACC/1992/Per/R. 10,1992年 

1月3曰）恰相符合。 

建议1 

5.目前，联合国秘书处有四位全职叙级干事（P-4两名，P-3—名和P-2—名），他 

们在补偿和叙级处副处长的监督下，负责秘书处叙级政策的制订和发展，并负责联合 

国所有工作地点大约10 0 0 0个员额的经常叙级工作。其它共同制度组织通常每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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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级干事负责 1 000至1 500个员额。这一差距不仅造成叙级工作不必要的迟延，并 

严重限制了诸如职务设计和培训等更生产性职能的应有时间。 

6. 为克服这一问题，正审査措施以精简叙级程序。办法之一是査明机会以编 

订标准，而不是编制职务说明。最近有这样一项工作，关于总部189个安全人员职位 

的职务说明从 8 0减为 2 1。这对方案管理人员而言显然有^重好处，既消除了重复的 

文书工作又有利于规划职业发展道路，因为有待评价的资料不仅减少，而且就工作性 

质和级别而言，定义也更为精确。为安全工作职类制订标准说明固然较为单纯，因为 

每一级的工作十分类似，但相信在为其它组织单位制订标准职务说明也有类似的机 

会，跨组织单位的情况有时也一样。虽然短期间编订标准较为费时，因为适当地审查 

职务性质必须审慎从事，以确保工作性质相同，但从行政便利、叙级透明性和职业前 

途规划而言，却有很大的好处。 

7. 另一个考虑中的办法是将一部分职务分类职责委交执行办事处负责。在现 

行制度中，职位叙级分析由两名叙级干事负责执行。叙级干事的建议然后呈交厅处 

主管及通过工作人员管理和训练司司长转呈主管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核准。 

如果所有执行办公室都建立了充分的叙级专业知识，就可以将叙级申请的第一级审 

査交给有关的执行/行政干事处理。为了推动这种安排，将为这些办事处的选定工作 

人员举办职位叙级方面的讲习班和其它形式的在职训练。由于职位叙级制度的权力 

部分下放，这项业务必须进行审慎审查以建立必要的方式，这方面因此需进行一个试 

验项目。 

建议2 

8 .正就建议的方向采取措施。关于海外主要工作地点一般事务职类的职位叙 

级制度的执行，秘书处补偿和叙级处承担了培训任务，就职务分类的概念和编制职务 

说明的工作向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作简报。最近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合作，在内罗毕完成了这样一项培训任务。海外工作地点担任执行叙级制度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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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事干事也曾被送到总部接受应用叙级标准和程序的训练。预期将来还会有类似 

的项目。 

建议3 

9 .这项建议是受欢迎的。必须指出，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 

构）除进行可行性研究外，这两个机构目前正要完成应用于专业人员职位叙级总标准 

的一个自动程序设计。按照行政协商会职务分类小组委员会上届会议核可的工作方 

案，将于 1 9 9 3年初完.成关于执行这一系统的一个详尽软件发展计划，并作费用粗 

估 o 

建议4 

10. 由于报告未详细说明这项建议，建议的依据不很清楚。在人事甄选过程中， 

方案管理人员的意见显然不可或缺，但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关于工作人员 

任用和升级的最后建议，是交由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两方代表组成的任用和升级机 

构负责的。 

建议5 

11. 秘书长正考虑如上文第 6和 7段所讨论的那种可能的办法，以增进叙级标准 

的透明性，使各方接受，并促进方案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全体加以应用。 

建议6 

12. 秘书长支持这项建议。此建议与联合国现行办法相符。但他注意到，这项 

建议与建议10的主旨有些不符。 

建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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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秘书处已经建议了申诉机制 

建议8 

14. 秘书长认为国家竞争性考试制度可以达到在起叙职等吸引合格工作人员的 

目标。 

建议9 

15. 虽然某些工作领域的职位可以降低职等，但这种调整首先且最重要的应以 

方案任务和有关办事处的结构形态为基准。为了征聘或升级目的而人为地降低一个 

职位的职等,可能妨碍而不是提高方案工作。从职业发展的观点看，在零增长时期降 

低职位的职等，将限制现有工作人员的升级机会。因此，秘书长认为这一建议应审慎 

审査，并应参考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其关于升级政策的文件aCSC/18/R.24)中提出 

的 "不补足员额 "的概念和方式。 

建议10 

16. 如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界定， 1 "联系职等"提供了一种办法,将两个或两 

个以上职等的薪金表并入一个其价值对本组织而言仅等于一个职等的职位。委员会 

已经说明使用联系职等的办法与职位叙级制度的概念不符，因为破坏了 "同工同 

酬 " 原则。 

17. 如检査专员所说明，联系职等办法包括"在职人员须在一定试用期间保持 

于起叙职等，正式叙级的职等须在某些条件满足后授予。 "这不是严格意义的 "联 

系职等"办法，因为保留了职位的叙级职等。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1 9 8 3年关于升级政 

策的文件（ICSC/18/R.24)指出，这种办法只在基于如地域分配一类理由而不可能或 

不必要以全职等填补一个职位的情况下才有理由采用，同时该职位的职责应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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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职等的要求应明确规定,且过渡期不得超过一年。 

1 8 .委员会还指出，在例外情况下，当工作人员对本组织的价值超过其所任职务 

的叙级职等时，为公平补偿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制定因人而异的升级政策。但为信实 

起见，因人而异的升级制度必须制定严格标准，并应严格执行。为了不扭曲职位叙级 

制度和危及薪金的对等，委员会进一步建议，因人而异的升级限于某一职等既定员额 

的百分之五，或该职等平均出缺率的比例，并以两者中较低者为准。 

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0号》（A/37/30),附件一，附录二，第 

26段。 


